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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89号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4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2
1,701,441,973

81.52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文强主持会议。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5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分别为：刘文强、郭海涛、申维龙、李涛、蔡卫忠，

独立董事朱炜、张晓峰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均书面授权独立董事蔡卫忠代为出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韩明红女士、薛严丽女士、范波先

生、杨文军先生、刘毅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842,618
比例（%）
98.2015

反对
票数

30,567,555
比例（%）
1.7965

弃权
票数
31,800

比例（%）
0.0020

1.02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836,618
比例（%）
98.2012

反对
票数

30,573,555
比例（%）
1.7969

弃权
票数
31,800

比例（%）
0.0019

1.03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850,418
比例（%）
98.2020

反对
票数

30,558,755
比例（%）
1.7960

弃权
票数
32,800

比例（%）
0.0020

1.04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809,118
比例（%）
98.1995

反对
票数

30,601,055
比例（%）
1.7985

弃权
票数
31,800

比例（%）
0.0020

1.05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847,218
比例（%）
98.2018

反对
票数

30,561,555
比例（%）
1.7962

弃权
票数
33,200

比例（%）
0.0020

1.06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797,418
比例（%）
98.1989

反对
票数

30,612,755
比例（%）
1.7992

弃权
票数
31,800

比例（%）
0.0019

1.07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809,418
比例（%）
98.1996

反对
票数

30,598,755
比例（%）
1.7984

弃权
票数
33,800

比例（%）
0.00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修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0,842,618

10,836,618

10,850,418

10,809,118

10,847,218

10,797,418

10,809,418

比例（%）

26.1634

26.1489

26.1822

26.0825

26.1745

26.0543

26.0833

反对

票数

30,567,555

30,573,555

30,558,755

30,601,055

30,561,555

30,612,755

30,598,755

比例（%）

73.7599

73.7744

73.7387

73.8407

73.7454

73.8690

73.8352

弃权

票数

31,800

31,800

32,800

31,800

33,200

31,800

33,800

比例（%）

0.0767

0.0767

0.0791

0.0767

0.0801

0.0767

0.0816

1、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属于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审议议案不涉及关联交

易。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林泽若明、郭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认为，山东出版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没有提出新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662 证券简称：富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2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绰丰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信科技”或“公司”）股东绰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转让方”或“绰丰投资”）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34.5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785,960股。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绰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联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升投资”）持有公

司股份比例由9.15%减少至7.13%，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2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绰丰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785,960

持股比例
2.02%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绰丰投资、联升投资均系Coherent Corp.持股100%的公司。绰丰投资、联升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股东姓名

绰丰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785,960
1,785,960

持股
比例
2.02%
2.02%

拟转让数量（股）

1,785,960
1,785,960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股）

1,785,960
1,785,960

实际转让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2.02%
2.02%

转让后持股
比例
-
-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绰丰投资及一致行动人
2025年 12月 8日，绰丰投资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 1,785,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2%。

本次询价转让后，绰丰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9.15%减少至7.13%。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为绰丰投资，绰丰投资、联升投资均系Coherent Corp.持股100%的公司，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1. 基本信息

绰丰投资基本信息

联升投资基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绰丰投资有限公司
Richly World Investment Limited

UNIT 1402，14TH FLOOR HENLEY BUILDING NO.5QUEEN'S ROAD CEN⁃
TRAL
HK

2025年12月8日
联升投资有限公司

Allied Rising Investment Limited
UNIT 1402，14TH FLOOR HENLEY BUILDING NO.5 QUEEN'S ROAD CEN⁃

TRAL
HK

不适用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绰丰投资有限
公司

变动方式
询价转让

合计

变动日期
2025年12月8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股）
1,785,960
1,785,960

减持比例
2.02%
2.02%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绰丰投资

联升投资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1,785,960
1,785,960
6,288,000
6,288,000
8,073,960
8,073,960

占总股本比例
2.02%
2.02%
7.13%
7.13%
9.15%
9.15%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
-

6,288,000
6,288,000
6,288,000
6,288,000

占总股本比例
-
-

7.13%
7.13%
7.13%
7.13%

注：“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指绰丰投资、联升投资上一次权益变动公告披露的持股情况，可参见
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披露的《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
上股东权益变动跨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受让方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UBS AG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指南行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 际 受 让 数 量
（股）
575,960
440,000
200,000
200,000
7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占总股本比
例

0.65%
0.50%
0.23%
0.23%
0.08%
0.07%
0.07%
0.07%
0.07%
0.07%

限售期（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

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12月2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436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80家、证券公
司52家、保险机构19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4家、私募基金237家、信托公司2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12月3日07:15至09:15，组织券商收到《认购
报价表》合计12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12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10家投资者获配，最

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34.5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78.5960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

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

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3月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5-089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郑连松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郑连松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143,764,79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9.8937%。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郑连松出具的《浙江正

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因个人资金需求减持股份，郑连松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60.0187%变动至59.8937%。现将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郑连松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郑连松
男

中国
33**************56

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正裕路1号
无

（2）一致行动人之一：浙江正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裕企业管理”）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主要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股东及持股比例

通讯地址

浙江正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玉环市玉城街道双港路422号

郑连平
1,000万元人民币

9133102157932752XY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11年7月20日至2031年7月19日
郑连松、郑念辉、郑连平分别持股35%、32.5%、32.5%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双港路422号

（2）一致行动人之二：台州于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于乐控股”）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主要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通讯地址

台州于乐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2室

郑连平
325万元人民币

91331021MA2MCFRD5P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5年10月13日
郑连松、郑念辉、郑连平分别持股35%、32.5%、32.5%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2室

（3）一致行动人之三：台州豪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享控股”）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主要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通讯地址

台州豪享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1室

郑连平
350万元人民币

91331021MA2MCFRF1D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5年10月13日
郑连松、郑念辉、郑连平分别持股35%、32.5%、32.5%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1室

（4）一致行动人之四：台州至高君合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高君合控股”）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台州至高君合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3室

郑连平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主要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通讯地址

325万元人民币
91331021MA2MCFRE3J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5年10月13日

郑连松、郑念辉、郑连平分别持股35%、32.5%、32.5%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3室

（5）一致行动人之五：郑念辉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郑念辉
男

中国
33**************59

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正裕路1号
无

（6）一致行动人之六：郑连平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郑连平
男

中国
33**************74

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正裕路1号
无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情况
2025年9月25日至2025年10月9日期间，郑连松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700,000股，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存续分立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083）。2025年12月5日，郑连松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0,000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郑
连松共减持公司股份2,000,000股。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正裕企业管理
于乐控股
豪享控股

至高君合控股
郑连松
郑念辉
郑连平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32,009,443
34,471,709
32,009,443
14,811,904
15,332,549
15,429,749
144,064,797

持股比例（%）

13.3354
14.3612
13.3354
6.1708
6.3877
6.4282
60.0187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32,009,443
34,471,709
32,009,443
14,511,904
15,332,549
15,429,749
143,764,797

持股比例（%）

13.3354
14.3612
13.3354
6.0458
6.3877
6.4282
59.8937

注：1、浙江正裕投资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变更为浙江正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2、本次减
持开始前，郑连松持有公司股份16,511,904股，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存续分立暨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3）已披露郑连松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1,700,000
股；3、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存续分立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正裕
企业管理向于乐控股、豪享控股及至高君合控股合计转让的98,490,595 股无限售流通股公司股份已
完成过户登记手续；4、本表格中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分布产

生影响。
（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浙江正
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公司于2025 年8月28日披露了《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郑连松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00,332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00%，减持的期间为2025年9月19日至 2025 年12月17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减
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5-076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8日 9:15至
2025年12月8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809人，代表股份410,423,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15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95,312,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2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08人，代表股份315,110,8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3862%。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09人，代表股份410,423,2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5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 1人，代表股份 95,312,
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08人，代表股份 315,110,8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62%。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71,374,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856%；反对 37,

500,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71%；弃权 1,5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1,374,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856%；反对37,500,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1371%；弃权1,5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张燊律师、王文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688268 证券简称：华特气体 公告编号：2025-070
转债代码：118033 转债简称：华特转债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提起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前期相关诉讼“赖明贵诉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作出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原告（前期相

关诉讼“赖明贵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公司为被告）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前期相关诉讼“赖明贵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作出一

审判决，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最终的判决结果尚不确定，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亦无法预计对相关诉讼后续判决结果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或双
方最终达成的和解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截至目前，“赖明贵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公司诉赖明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和“公司诉赖明
贵违约一案”均系因《西南地区电子气体合作协议》履行发生的三起具有关联的案件。

一、相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5年3月，公司收到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传票，赖明贵以公司未按照《西南地区电子气体合

作协议》约定，拒绝提供包装物，拖延试生产进度，严重阻碍试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其无法实现合同
目的为由，向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对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赖明贵和公司于2022年4月6日
所签《合作协议》、2022年10月14日所签《西南地区电子气体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一)》；退还赖明贵
已依约支付的履约保证金 2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本案诉讼费由公司负担（以下简称

“赖明贵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2025年4月，公司就与赖明贵、四川中氟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氟能公司”）之间

股权转让纠纷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2022年4月6日《西南地区电子
气体合作协议》，以及2022年10月14日《西南地区电子气体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合法有效，赖
明贵、中氟能公司应继续履行；赖明贵按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中氟能公司51%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
中氟能公司应予配合；赖明贵向华特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归公司所有；赖明贵、中氟能
公司向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赖明贵、中氟能公司向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300万元；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由赖明贵、中氟能公司承担。本次诉讼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合作项目进展暨提起重大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以下简称“公司诉赖明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公司收到赖明贵诉公司传票后，向承办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驳回公司
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公司就管辖权异议事项上诉至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雅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川18民辖终16号终审裁定，公司上诉的管辖异议成立，认为一审裁定不当，
撤销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2025）川1803民初603号民事裁定，本案由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
前期，因公司与赖明贵方已有初步和解意向，同意就股权转让事项进行协商处理，为节约司法资

源、最大程度化解矛盾纠纷，双方向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延期庭审的申请，公司收到四川
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原定开庭取消，另行安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提起重大诉讼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另，公司诉赖明贵、四川中氟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罗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广东省佛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公司已于 2025年 11月 10日收到《受理案件通知书》【(2025)粤 06民初 160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
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以下简称“公司诉赖明贵违约一
案”）。

截至目前，上述“赖明贵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公司诉赖明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和“公司诉赖
明贵违约一案”均系因《西南地区电子气体合作协议》履行发生的三起具有关联的案件。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与赖明贵、中氟能公司之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25年4

月立案，赖明贵方在本案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经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
粤06民初58-1号民事裁定，本案移送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公司已就上述管辖权异议
事项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目前还在法院审理程序中。

三、赖明贵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进展情况
就赖明贵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公司于2025年9月28日收到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该案已于2025年10月24日开庭审理。近日，公司收到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川18民初
10号民事判决书，对赖明贵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判决原告赖明贵与被告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于2022年4月6日签订的《西南地区电子气体合作协议》以及于2022年10月14日签订的《西南
地区电子气体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于2025年5月30日解除；被告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赖明贵返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20,00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93,100元，由被告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
案件目前处于一审判决阶段，尚在上诉期内，尚未生效执行，公司将提起上诉，依法采取一切必要的
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上述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为准。

四、相关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前期相关诉讼“赖明贵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作出一审判决，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最终的

判决结果尚不确定，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亦无法预计对相关诉讼后续
判决结果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或双方最终达成的和解协议为准。公司将根
据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2025-067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

董事长张轩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喜世润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7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喜世润经世5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74,987,8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5%。其中，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169,638,4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7%。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披露《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并于2025年12月6日披露《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2025年12月8日，公司收到张轩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

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共减持9,0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董事长的一致行动人
169,638,486股

1.87%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4,438,486股

大宗交易取得：155,2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张轩松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

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

合润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

经世5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

合润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

合润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

合润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791,242,298
169,638,486
76,986,200
70,058,180
67,218,264
66,771,278
33,073,100

1,274,987,806

持股比例

8.72%
1.87%
0.85%
0.77%
0.74%
0.74%
0.36%
14.0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家庭资产规划（注2）
家庭资产规划（注2）
家庭资产规划（注2）
家庭资产规划（注2）
家庭资产规划（注2）
家庭资产规划（注2）
家庭资产规划（注2）

—

注1：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2：具体详见公司公告《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

内部转让计划的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21-006）。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上海喜世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喜世润合润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11月12日

90,750,000股
2025年12月4日～2025年12月8日

集中竞价减持，90,750,000股
3.85～4.32元/股
377,066,627.74元

已完成
1%

不超过：1%
78,888,486股

0.87%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5－123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楚雄火车北站项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收到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

出具的《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件，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云南杰联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杰联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的诉讼。经云南省楚雄市
人民法院审理，对该诉讼进行了一审判决。上述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8日和7月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楚雄火车北站项目）》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楚雄火车北站项目）》（公
告编号分别为2025-028和2025-080）。

二、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及杰联公司不服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向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近日公司收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云23民终1337
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诉讼二审判决如下：

1.维持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5）云2301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2.撤销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5）云2301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3.由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云南杰联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146.48万元，并自 2025年 3月 2日起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以尚欠工程款 1,
990.55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
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由云南杰联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5.75万元，由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11.42万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云南杰联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7.48万元，由云南交投生
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75万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新增小额诉讼及前期披露的

小额诉讼进展情况如下：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被告：师宗县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原告：华固集团有限公司；被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原告：娇东机电有限公司；被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遂宁市河东开发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原告：遂宁市荣森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被告：云南交投生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

建 设 工 程
合同纠纷

建 设 工 程
合同纠纷

建 筑 工 程
分 包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分 包 合 同

纠纷

涉诉金额

746.94万元

259.91万元

37.51万元

277.09万元

诉讼进展

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暂未进行判决。

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云南交投生
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欠付原告华固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价款及质保金234.02万元，欠付原告华固集团
有限公司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 27.39万元；驳回原

告华固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深圳市名家
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娇东机电有限公司工程款 12.39万元，原
告娇东机电有限公司可依据本判决在破产程序中
依法申报债权统一受偿；驳回原告娇东机电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判决后，公司不服
一审判决并向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对公司的影响

对公司最终影响
暂不确定。

根据一审判决，将
对公司财务状况

产生影响。

根据一审判决，对
公司不产生影响。

根据二审判决，将
对公司财务状况

产生影响。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判决中公司需向云南杰联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的1,990.55万元工程款项，公司已在账面

进行了完整反映。根据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公司承担的逾期付款利息
将会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影响，具体影响以经审计后的财务数据为准。

五、备查文件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云23民终1337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301486 证券简称：致尚科技 公告编号：2025-120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致尚科技，证券代码：301486）

交易价格于2025年12月5日、2025年12月8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恒扬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扬数

据”或“标的公司”）股东所持标的公司99.8555%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2025年11月12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致
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并披露了《深圳市致
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关于深圳
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股份、现金购买资产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文件。

本次交易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能
否审核通过、完成注册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规定的其他情形。
4、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秉持价值投资理念，正确认识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8日按时披露了《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5-229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产品
续约成功保留在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2025年12月7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
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医保发〔2025〕33号），山东
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药品宣肺败毒颗粒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
公司药品丹红注射液续约成功保留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
（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产品情况
（一）本次续约成功保留在《国家医保目录》的情况

产品名
称

宣肺败
毒颗粒

生产厂家

山东步长制
药股份有限

公司

医保支付标准

*

归属类别

中成药

分类

清热化痰
剂（乙）

医
保
编
号

18

2025 年
药 品 分
类代码

ZA06CA

生 产
情况

是

备注

宣肺化湿，清热透
邪，泻肺解毒。用于
湿毒郁肺所致的疫
病。症见发热，咳
嗽，咽部不适，喘促
气短，乏力，纳呆，大
便不畅；舌质暗红，
苔黄腻或黄燥，脉滑

数或弦滑。

协议有效期

2026 年 1 月
1 日 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是 否 为 独
家品种

是

丹红注
射液

山东丹红制
药有限公司

4.94 元（2ml/支）；
16.92 元 （10ml/
支 ） ；28.76 元

（20ml/支）

中成药
养血活血
剂（乙）

32 ZA12C 是
限二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

2026 年 1 月
1 日 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是

（二）药品功能主治
1、宣肺败毒颗粒的功能主治为：宣肺化湿，清热透邪，泻肺解毒。用于湿毒郁肺所致的疫病。症

见发热，咳嗽，咽部不适，喘促气短，乏力，纳呆，大便不畅；舌质暗红，苔黄腻或黄燥，脉滑数或弦滑。

2、丹红注射液的功能主治为：活血化瘀，通脉舒络。用于瘀血闭阻所致的胸痹及中风，证见：胸

痛，胸闷，心悸，口眼歪斜，言语蹇涩，肢体麻木，活动不利等症；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瘀血型肺

心病，缺血性脑病、脑血栓。

（三）药品销售情况

药品名称

宣肺败毒颗粒
丹红注射液

2025年1-3季度
（万元）
12,359.33
140,214.61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1.46
16.59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家医保目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具体执行要求以国家医保局等政府部门发布

信息为准。药品销售情况可能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第一创业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第一创业”）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产品自2025年12月9日起新增第一创业为销售
机构。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12月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
定投等业务。

基金代码
001753
026245
006061
006064
006265
026155
006700
006701
009077
009078
009457
009458
009467
013173
010434
026154
013250
021957
014801
016107
014802

基金名称
红土创新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红土创新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红土创新新科技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红土创新新科技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红土创新稳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红土创新稳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红土创新稳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红土创新稳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红土创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红土创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红土创新科技创新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红土创新科技创新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红土创新医疗保健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红土创新医疗保健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红土创新智能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红土创新智能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红土创新丰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红土创新丰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
红土创新丰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二、重要提示

上述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金封闭期等

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

最新业务公告。

三、实行费率优惠

对通过第一创业申购本公司旗下前述基金的投资者实施的具体费率优惠情况请以第一创业的

规则为准。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第一创业为销售机构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认、

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8
网址：https://www.firstcapital.com.cn/
2、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0-3333
网址：www.htcx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9日


